
 

 

 

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和《大

中城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信息发布导则》要求，现将梅州市

2017 年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信息发布如下： 

一、综述 

   2017 年度梅州市大力推进固体废物利用、处置基础设施建

设，促进固体废物资源化、无害化，严格执行法律法规和各项管

理制度, 紧紧围绕“ ”

以减量化、无害化、资源化为原则，

全面落实固体废物环境管理制度，积极探索危险废物管理新模

式，全力保障环境安全。通过全市各方共同努力，工业固体废物

处置利用率达到 99%，工业危险废物和医疗废物 100%得到安全

处置。 

2017 年度，全市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处置率 99%，城市

生活污水处理厂共产生污泥 10936 吨，全部运送至市污泥综合

处置中心无害化处置和垃圾填埋厂填埋，处理率达 100%；工业

危险废物产生量 27416 吨，处置利用量 27416 吨，处置利用率

100%，产生单位主要有线路板企业、电声配套电镀企业等，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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险废物均按要求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。医疗机构产生的医

疗废物统一委托梅州金川医疗废物集中处理站焚烧处理，全年处

置医疗废物 2891 吨，产生的医疗废物 100%安全处置。  

二、污染防治情况 

一是深化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工作。通过现场检查和召开交

流会等方式指导、服务产废单位做好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工作，

针对检查发现的存在问题，发出限期整改通知书并跟综落实整

改，进一步提高了企业对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的认识，规范了危

险废物从产生到处置的每个环节，使我市危险废物管理工作上了

一个新台阶。 

二是不断丰富固体废物管理手段。充分利用广东省固体废物

信息管理平台，敦促企业完善申报登记、管理计划、台帐填报、

转移审批等电子化管理，丰富了管理手段、提高了管理效率。 

三是加强对医疗废物集中处置的监督管理工作。全年定期开

展对医疗废物处置机构的监督检查，经过各方的共同努力，医疗

废物集中处置覆盖到全市所有乡镇卫生院。全市医疗废物得到安

全处置。 

 

三、附属其他内容  

1.信息发布城市：梅州市 

2.信息发布机构：梅州市环境保护局 

3.信息发布周期：2017 年 1 月 1 日-2017 年 12 月 31 日 


